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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99號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黃美雯
電話：22289111-54115
電子信箱：hmeiwen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教高字第11403327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4033270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114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

學生選拔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4學年度教育相關重要行事曆辦理。

二、為表揚本市品行端正、積極向學之品學兼備學生，肯定德

智體群美均衡發展，精進卓越，以建立積極學習之校園文

化，特擬訂旨揭計畫，並由各校依選拔計畫遴選出畢業班

市長獎學生。

三、各校受獎學生選拔資格及名額如下：

(一)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含進修部)應依本計畫訂定

或修訂相關選拔規定，並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辦

理選拔事宜，資格如下：

１、應符合品學兼優標準。

２、學業成績以在學期間全期、全部成績計算。

３、受領市長獎之畢業生，不得再兼領其他學業成績優良

獎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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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0/3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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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各校選拔市長獎學生名額如下：依畢業班班級人數為基

準並分配如下：

１、班級人數21人以上者選拔3名。

２、班級人數11-20人者選拔2名。

３、班級人數10人以下者選拔1名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
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本市私立國民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、臺中市私立育
仁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
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、臺中
市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、臺中市私立洛克威爾藝術實驗教育學校
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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